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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香港法例第 228 章 
简易程序治罪条例第 4(17)条 

提出的非慈善性质筹款许可证申请书 
 

本申请书须在举行有关活动的日期起计最少四个星期前，送达民政事务局局长(地址：

轩 尼诗道 130 号修顿中心 31 楼)。这样可以使申请人大约在活动举行前七日收到申请结

果的通知。如有查询，请致电 2835 1495。 
 

 1. 申请人姓名：  * 先生／太太／小姐／女士 

 英文姓名 ：  

 2. 香港身份证号码：  (请一并提交香港身份证影印本一份) 

 3. 地址：  

   

 4. 联络电话号码：   图文传真机号码：  

 5. 如申请人代表团体提出申请，请填报下列资料详情： 

 i) 团体名称：  

 ii) 申请人在团体的职位：  
 iii) 团体主要职员的详情：  

  职位  姓名 地址 

  会长／主席    

      

  秘书    

      

  司库／会计    

      

 iv) 团体的成立日期：  
 v) 团体类别： 根据社团条例注册／获豁免注册的社团，或 

在香港注册的公司，或 
   其它 (请说明详情)  
    
  

(请一并提交贵团体的注册／豁免注册证明书副本一份及贵团体的组织大纲及细则

或贵团体的章程或规则副本一份。如申请团体是在香港注册的公司，并请出示由

公司注册处所签发的公司注册证书及公司存在证明书副本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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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倘拟将筹得款项作为帮助另一团体的用途，请填报下列资料详情： 

 i) 团体名称：  

 ii) 申请人与该团体的关系：  

 iii) 该团体主要职员的详情： 

  职位  姓名 地址 

  会长／主席    

      

  秘书    

      

  司库／会计    

      

 iv) 团体的成立日期：  

 v) 团体类别： 根据社团条例注册／获豁免注册的社团，或 

在香港注册的公司，或 

   其它 (请说明详情)  

    
  

(请一并提交该团体的注册／豁免注册证明书副本一份及该团体的组织大纲及细则

或该团体的章程或规则副本一份。如该团体是在香港注册的公司，并请出示由公

司注册处所签发的公司注册证书及公司存在证明书副本各一份。) 
 

 vi) 该团体是否已同意由你举办有关活动？   * 是／否 
   

 7. 如申请人以个人名义提出申请，请填报下列资料详情： 

 i) 出生日期及地点：  

 ii) 在港居留年期：  

 iii) 是否香港的永久居民？  *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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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收集款项拟作用途：  
   
   
   
 9. � 活动形式：  
   
   
   
10. � 收集款项方法：  
   
   
   
11. � 举行活动日期及时间 (请按优先次序填写)：  
   
   
  (注意 : 为确保将筹款地点、日期及筹款次数公平分配给所有拟提出申请的人士，当局

可能因应当时情况而规限批核日数。) 
   
12. � 地点及地址：  
   
   
   
  是否已经获准使用该地点？   *是／否／申请尚在处理／不适用 
   
  (倘有关地点位于露天公众地方，请说明确实位置及一并提交平面图。此外，如需使用

家具，请示明拟放置桌子等家具的位置。) 
   
 � 倘本申请书获批准，许可证将会列明此等项目所示的资料详情。申请人为本身利益着

想，宜审慎计划有关活动，以免后来因上述资料详情有所更改而须再行申请批准。 
   
13.  如申请人或以上第 5(i)及第 6(i)段所述的团体或以上第 5(iii)及第 6(iii)段所述的任何人

士曾经根据简易程序治罪条例第 4(17)条，向民政事务局局长提出申请，请详细说明：

  申请人姓名  申请日期  获批准／遭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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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申请人如欲就这申请提供任何额外支持资料 (例如：要求获准完全或部分豁免发给许

可证的行政指引或发证条件所列规定的理由)，请详细说明。 
   
   
   
   
   
   
  本人现谨声明，在本表格所填报的所有资料，据本人所知及所信，均属真确

无讹。 
   
    

 
 
 
签署 : 

 

    (申请人) 
   

 
(团体盖章) 

 
 
日期 : 

 

   
 

 * 请删去不适用者 
 
 
(如本表格的空白地方不敷填报所需资料之用，申请人可另纸书写资料详情，并随本表

格一并提交。) 
   

注: 若有关活动牵涉在公众地方贩卖，请向食物环境卫生署（电话 : 2867 5935）查询

是否需要申请临时小贩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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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说明 
 

 
收集目的 
 
1. 对于这份表格所提供的个人资料，民政事务总署会用作

以下目的： 

“执行与非慈善性质筹款活动有关的工作” 
 
 
资料转移对象类别 
 
2. 你在这份表格所提供的个人资料，可能会为上文第一段所

述目的而向政府其它各局、部门，以及其它有关人士和团体披露。 
 
 
查阅个人资料 
 
3. 根据《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第 18 及 22 条，以及附表 1
第 6 原则的规定，你有权查阅及改正个人资料。你查阅资料的权

利，包括有权索取你在这份表格所提供的个人资料的副本。 
 
 
查询 
 
4. 如对这份表格所收集的个人资料有任何查询，包括查阅及

改正资料，应与下述人员联络： 
 
 民政事务总署 
 行政主任 
 电话：2835 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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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众地方进行非慈善性质筹款许可证」：  
发给许可证的行政指引及发证条件  

 
 
 凡根据简易程序治罪条例 (第 228 章 )第 4(17)条提

出申请，以获准在公众地方筹款，即收集款项，或出售、

交换徽章、纪念品、或类似物品，以收取捐款，而将所筹

得款项作慈善用途，则该等申请应向社会福利署署长提

出。倘将所筹得款项作其它用途，则该等申请应向民政事

务局局长提出。   

 
甲 . 须予考虑的行政指引  

 

 民政事务局局长在处理根据简易程序治罪条例

第 4(17)条提出的「在公众地方进行非慈善性质筹款许可

证」申请时，通常会考虑该项申请能否符合下述指引，以

决定应否发给许可证：  

 

(i)  在适用的情况下，申请人就申请该许可证

所代表的组织或团体，必须已根据香港法

例正式注册；倘从所筹得款项受益的组织

或团体与申请人所代表的不同，则该组织

或团体亦须已根据香港法例正式注册；  

 
(ii)  倘申请人为个别人士，则其年龄必须是

21 岁或以上，并须是人民入境条例所指的

香港永久居民，或通常在香港居住最少

七  年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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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所筹得的款项，将会用在直接或间接有助

于香港代议政制发展的用途；  

 
(iv)  筹款活动不会引起公安及公众安全方面

的问题，亦不会对公众人士造成滋扰或骚

扰；  

 
(v)  除非筹款活动是在范围有所局限的室内

公众地方进行，否则不可在社会福利署署

长批准的“售旗日”同一个早上举行；  

 
(vi)  筹款活动不应与另一慈善筹款活动在同

一时间及同一地点或该地点附近举行；  

 
(vii)  不应有超过一项非慈善性质筹款活动在

同一日及同一地点或该地点附近举行，除

非所举行的各项非慈善性质筹款活动均

是由同一个申请人筹办；  

 
(viii)  筹款地点、日期及筹款次数，须公平分配

给所有拟提出申请的人士；及  

 
(ix)  许可证持有人如有违反许可证所订明的

条件，除非能提出令民政事务局局长满意

的解释╱理由，否则在下次申请许可证

时，将不会获考虑签发新证。  

 
民政事务局局长将会按照上述行政指引，个别考虑每宗申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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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 发证条件  

 
 倘申请获得批准，民政事务局局长通常会附加下

列条件：  

 
(i)  申请人必须就使用筹款活动场地一事，已

获得或大有可能会获得各有关当局批准，

包括负责管理该场地的当局批准；  

 
(ii)  所筹得的款项，不会用于任何牟利生意或

活动；  

 
(iii)   所筹得的款项，将只会在香港使用；  

 
(iv)  不会有人从所筹得的款项中获得不恰当

的利益；  

 
(v)  当局就筹款活动所给予的许可，只局限于

许可证上所列明的各项资料。该等资料若

有更改，必须得到民政事务局局长批准； 

 
(vi)  倘若所筹得的款项被用作不符合许可证

所指明的用途，此筹款活动所获的许可，

将告无效；  

 
(vii)  在筹款活动结束后的 90 天内，许可证持

有人必须把向市民所筹得的款项，在扣除

合理开支后，用于许可证所指明的用途； 

 
(viii)  在按上文第 (vii)项的规定使用所筹得的

款项之后，倘尚有余款，许可证持有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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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未 使 用 的 款 项 捐 赠 给 根 据 税 务 条 例

(第  112 章 )第 88 条获税项豁免的慈善机

构，作慈善用途；  

 
(ix)  许可证持有人须安排由符合资格的会计

师审核有关所筹得款项的帐目，并须在筹

款活动结束后的 90 天内，向民政事务局

局长提交一份经审核的帐目。若有市民提

出要求，该份经审核的帐目亦可供他们查

阅；  

 
(x)  所有捐款均须属出于自愿，而筹款活动不

得引起公安方面的问题或造成滋扰，包括

发出过度噪音及对公众人士造成骚扰在

内。此外，筹款活动所进行的方式，亦不

得令人大体上对在公众地方进行筹款活

动可能产生反感；  

 
(xi)  在筹款活动进行期间，主办团体的名称及

许可证 /批准书的副本必须在当眼处展

示。此外，每名参与者均须佩戴清晰易读

的徽章，该徽章上须标明参与者的姓名及

主办机构的名称；及  

 
(xii)  未满 14 岁的儿童不得参与筹款活动。年

龄介乎 14 至 18 岁的青少年若参与活动，

必须是完全出于自愿，并事先得到他们的

家长书面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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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务局局长在处理某宗申请时，若认为有所

需要，可附加其它条件，藉以保障参加筹款活动的人士、

维持治安、控制人群秩序，或维护公众安全等等。在特殊

情况下，民政事务局局长若认为有合理需要，亦可豁免若

干条件。  

 

[2007 年 10 月修订 ]  


